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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引人才来烟就业创业政策 
--第一期 

 

一、烟台市生活补贴、购房补贴、留学费用补贴 

对首次引进到我市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才给予生

活补贴、一次性购房补贴、一次性留学费用补贴。 

（一）从 2016 年 9 月 30 日起 

首次引进到烟台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，并在烟新购商品住房 

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、博士研究生（含副高级专业技术职

务人员）、硕士研究生，在烟缴纳社保满一年后，分别给予 6 万

元、4 万元、2 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。 

（二）从 2020年 6月 1日起 

首次引进到我市企业工作的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、“双一 

流”高校和全球前 200名（QS）高校的学士本科生，在烟缴纳社保

满一年后，分别给予最长 3年，每人每年 3.6万元、2.4万元、1.2

万元的生活补贴；在烟新购商品住房的，分别发放 20万元、10万

元、5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。 

（二）从 2021 年 6 月 1 日起 

1.首次引进到我市党政机关工作（含参公事业单位及中央、 

省属驻烟党政机关，下同），并在烟台市新购商品住房的 45 周

岁以下博士研究生、40 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、35 周岁以下“双

一流”高校和全球前 200 名高校（QS )学士本科生，在烟台市缴

纳社保满一年后，分别给予 20 万元、10 万元、5 万元一次性购

房补贴。 

2.首次引进到我市事业单位工作（含中央、省属驻烟单位， 

不含参公事业单位）的 45 周岁以下博士研究生，40 周岁以下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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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研究生，35 周岁以下“双一流”和全球 TOP200（QS）高校学

士本科生、普通高校学士本科生、专科生，在烟缴纳社保满一年

后，分别给予最长 3 年，每人每年 3.6 万元、2.4 万元、1.2 万

元、6000 元、3600 元的生活补贴；在烟新购商品住房的，分别

发放 20 万元、10 万元、5 万元、2 万元、1 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。 

首次引进到我市绿色石化、生物医药、高端装备、航空航天

等制造业领域企业工作且缴纳社保一年以上的急需紧缺专业博

士研究生，一次性购房补贴标准提高到 26 万元。 

3.首次引进到我市企业工作的 35 周岁以下普通高校学士 

本科生、专科生，在烟缴纳社保满一年后，分别给予最长 3 年，

每人每年 6000 元、3600 元的生活补贴；在烟新购商品住房的，

分别发放 2 万元、1 万元一次性购房补贴。 

4.首次引进到我市企事业单位工作（含中央、省属驻烟单位，

不含参公事业单位）且缴纳社保一年以上的，全球 TOP200（QS）

海外高校 45 周岁以下博士研究生、40 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（均

不含各级财政资助公费出国留学生），除享受生活补贴和购房补

贴政策外，再分别给予 15 万元、6 万元一次性留学费用补贴。 

注：享受生活补贴、购房补贴任一补贴的，均与新市民无房

职工住房租赁补贴和人才公寓（住房）政策不重复享受。 

办理渠道：通过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网上综合服务系统申

报，由所在单位网上初审通过后，按隶属关系报同级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。 

二、高新区购房补贴 

对在高新区注册、纳税的企事业单位工作且在高新区或市

直、省直缴纳社保一年以上的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、“双一

流”高校和全球前200名高校（QS）的学士本科生、其他普通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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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学士本科生、35周岁以下专科生，自2022年10月31日起在高新

区核心区新购新建商品住房的，分别给予累计最高30万元、15

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、2万元购房补贴，政策执行到2025年10

月30日。 

办理渠道：符合烟台市购房补贴的，优先申请市级购房补贴，

在市级补贴发放后，高新区按照差额给予补贴；如不符合市级购

房补贴政策，符合高新区购房补贴政策的，高新区按照我区标准

全额发放补贴。申请人将申请材料报送至高新区党群工作部购房

补贴受理邮箱ytgxqgf@126.com，电话：6925304，对申报过程中

遇到争议的，需到现场进行核查。 

三、人才公寓 

在我市全职工作具有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历人员，本人及

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无自有住房的，均可申请租

住人才公寓，租期最短不少于 1 年、最长为 3 年。租金以套（单

间或成套公寓）为单位进行定价，公寓面积根据申请人员类别、

住房需求和人口数实行配租。在限定配租面积内，A 类高层次人

才可享受最长免三个租期租金的优惠；B 类、C 类、D 类高层次

人才可享受最长免一个租期租金的优惠；其他承租人首个租期租

金标准按照不高于同区域住房市场租金的 50%确定；第二个租期

租金标准按照不高于同区域住房市场租金的 70%确定。超出限定

配租面积部分按照同区域住房市场租金执行，不享受租金优惠政

策。租金最低缴费周期为 12 个月。 

注：享受生活补贴、购房补贴、新市民无房职工住房租赁补

贴中任一补贴的，均与人才公寓（住房）政策不重复享受。 

适用对象：经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的 A、B、C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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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类高层次人才；在我市全职工作具有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历

人员，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；已具有我市户籍或持有我市有效期

内居住证，并与我市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的毕业学年全日制大

专以上在校大学生。 

配租面积： 

对 A、B、C、D 类高层次人才，根据认定类别和住房需求可

配租相应面积的人才公寓，具体标准为： 

A 类人才不超过 180 ㎡；B 类人才不超过 160 ㎡；C 类人才不

超过 140 ㎡；D 类人才不超过 120 ㎡。 

对大专以上学历人员，配租面积以家庭人口数量（本人及配

偶、未成年子女）作为主要考量因素，具体标准为： 

单身人才不超过 50 ㎡；两人家庭不超过 60 ㎡；三人家庭不

超过 70 ㎡；四人及以上家庭配租面积不超过 90 ㎡。 

家庭人口数量以结婚证、出生医学证明等关系证明为准。具

有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学历或正高级职称的人才，在房源允许的情

况下，可不受家庭人口数量的限制，配租面积不超过 90 平方米

的人才公寓。 

以上申请人及配偶均符合条件的，由较高层级一方提出申

请，只可申请一套人才公寓。 

办理渠道：对 A、B、C、D 类高层次人才由用人单位通过线

下向区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；其他人才用人单位和个

人可通过“人才烟台”网站或“烟台人才安居”微信小程序注册账

号、查询房源并上传申请资料。 

四、青年驿站 

毕业年度及择业期内来烟求职的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高校

毕业生，凭面试通知书可在“青年驿站”享受最长 7 天的免费住

宿。配套设置“就业服务小站”，为入住驿站的毕业生提供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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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政策解读、城市介绍、文化历史、美食交通、法律援助等宣

传材料或二维码等信息资料。 

适用对象:毕业年度及择业期内来烟求职的全日制大专以上

学历高校毕业生。 

办理渠道： 

方式一：微信扫描“烟台青年驿站”小程序二维码或搜索该

小程序，直接进入申请入住页面。 

    方式二：关注“烟台青年”微信公众号，点击左小角“青鸟

计划”，选择“青年驿站”进入申请入住页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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